附件1：
计费方法
（1）审核费用=（基本审核费用+效益审核费用）×（中标费率）。
（2）基本审核费用=∑本项目各委托金额之和（分段金额）×基本审核费费率×专业调整系数×阶段系数，具体解释见表一、表二、项目阶段系数解释。
表一：分段累进审核费费率
	咨询项目名称
	收费基数（X）
	基本审核费费率划分标准

	
	
	X≤3000万元
	3000＜X≤5000万元
	5000＜X≤1亿元
	1亿元＜X≤50亿元
	X＞50亿元

	建设项目的审核
	实际审核的建安投资
	3.0‰
	2.0‰
	1.5‰
	1.0‰
	0.5‰


表二：专业调整系数
	专业类别
	包含专业
	专业调整系数

	一类工程
	机场场道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道路工程
	0.7

	二类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城市轨道工程、港口工程
	0.8

	三类工程
	水利工程、绿化工程
	0.9

	四类工程
	建筑工程及其他工程、信息化项目(软件方面为主)
	1.0

	五类工程
	园林工程、井巷矿山工程
	1.1

	六类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仿古建筑工程、安装工程、信息化项目（安装为主）
	1.2

	常规费用类
	设计、监理、勘查、财务、信息化项目 (设备采购为主) 
	0.3

	其他费用类
	其他费用 
	0.3

	注:同一项目包含多专业的,以主要专业作为专业系数判定依据,由项目审核组长在填写中介情况确认表时确定


项目阶段系数解释：参照财政部（财建【2001】512号）文件规定，基本审核费用按建设项目的预算（标底）、竣工决（结）算全过程核定，对于不同阶段委托不同中介机构或只对某一单项委托审核的，阶段系数为预算（标底）按照40%、决（结）算按照60%确定。
（3）效益审核费用=∑审减部分的建安投资（分段金额）×效益审核费费率×阶段系数，效益审核费用费率见表三：
表三：
	序号
	审减额（E）=审减额÷送审额
	效益审核费费率（按照审减额的）

	1
	E≤5%
	3%

	2
	5%＜E≤10%
	2%

	3
	E＞10%
	0.5%


以下审减金额不列入效益审减费：
（1） [bookmark: _GoBack]因全部或者部分项目取消产生的审减额；
（2） 因笔误、经核实虚报产生的审减额；
（3） 因造价信息调整等非专业技术审核造成的审减额;
（4） 其他不是由于中介机构审核形成的审减额。
